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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课堂教学规范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巩固提升“三风”建设成

效，抓好课堂教学主阵地，压实教师课堂教学主体责任，严肃

教学纪律，提高教学质量，现将进一步加强教师课堂教学规范

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任课教师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责任

任课教师是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，应对课堂纪律、教学内

容、教学进度、教学质量全面负责；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突

破口，以能力培养为主线，以成果产出为导向，以持续改进为

路径，积极开展“以学为中心”的课堂教学改革；持续推进“启

发式讲授、互动式交流和探究式讨论”课堂教学方式，积极采

用翻转课堂、混合式教学、案例式教学、问题式学习、团队式

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，激励学生主动学习，重视培养学生分析

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所有课程（含必修课、专业选修课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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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修课等）的教学要求应完全一致，保障良好教学秩序，不得

随意调整教学进度、教学内容。

二、强化师德师风约束，规范教师言行

任课教师上课期间应做到衣冠整洁、仪表端正、言行文明、

举止得体；精神饱满，亲和力强；必须使用普通话授课，语言

清晰、流畅、准确、生动。

三、强化课堂教学规范，保障教学秩序

任课教师应依据课表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课堂教学活

动。一般应在上课前 10 分钟到达教室，按时上下课，不迟到早

退；一般应站立授课；关闭或静音通讯工具，不得擅自离岗、

接打手机或从事与教学无关的活动；未经审批不得无故调课、

停课、由他人代课。一个学期内，教师教学任务安排在半学期

内的调课不超过 2 次，安排在全学期的调课不超过 3 次。

四、强化课堂教学组织，严格课堂考勤

任课教师应督促学生遵守课堂纪律，维持课堂秩序，切实

提高到课率、前排率、抬头率；对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采取适当

的方式进行教育，对迟到、早退、旷课及情节恶劣者进行后续

调查教育，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反映给学生所在学院依规依纪处

理。

五、强化过程性考核评价，坚持评学促教

任课教师应按课程标准要求，精选习题，布置课后作业，



3

及时、认真、严格批阅作业，对作业中的问题要及时向学生反

馈并进行必要的辅导答疑。作业完成数量和质量应作为评定学

生平时成绩的重要依据，引导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注重知识

积累和能力提升。

任课老师应深入贯彻“学生中心、产出导向、持续改进”

理念，以课程目标达成为牵引，探索以学生学习效果为核心的

课程教学评价改革，强化教学反思，促进教学持续改进提升。

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工作，把加强教风建设作

为日常工作常抓不懈。学校将加大教学秩序检查力度，进一步

加强教师课堂教学规范，持续强化课堂纪律，对违反课堂教学

有关规定的行为，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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